
瑶嘉办〔2022〕9号

嘉山路街道办事处合同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合同管理，防范法律风险，维护街道办事处

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结合街道的实际情况，制订《嘉山路街道办事

处合同管理办法（试行）》。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合同的主体，是指嘉山路街道办事处在

行政管理、公共服务以及民事经济活动中，作为一方民事主

体所订立的各类合同、协议、意向书以及其他契约性法律文

书。

第三条 签订合同的主体为嘉山路街道办事处。

第四条 签订合同，应当明确具体负责合同谈判、起草、履

行等事宜的承办部门和承办人，承办部门为具体负责合同承

办工作的部门。

第二章 合同的订立

第五条 街道办事处及其职能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定

的程序和条件来确定合同对方当事人。采用政府采购或者招

投标方式确定合同对方当事人的，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

第六条 在合同磋商和起草过程中，充分发挥法律顾问的作

用，承办部门应当对合同的法律、经济、技术和社会稳定等

方面的风险进行预先的分析，必要时可以邀请专家进行风险

论证。

（一）申报

对方签约单位需提供以下材料：

1、加载统一代码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法律、法规规定对方签约单位需行政许可、行政审批等

特许经营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3、对方签约单位法人或负责人授权委托书（注明授权范围），

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二）审查

充分发挥法律顾问的作用，做好法律审查，审查主要包括以

下内容：

1.合同主体是否适格；

2.合同订立是否符合程序要求；

3.合同主要条款是否完备；

4.合同内容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5.合同内容是否显失公平，约定的权利义务是否明确、对等；

6.合同内容是否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否侵犯了第

三方合法权益；

7.合同条文表述是否存在歧义；

8.其他需要审查的内容。

第七条 合同审查完成后，合同金额 5万元（含 5万元）以

下可由承办部门分管领导签订合同，加盖经单位负责人审核

通过的街道办事处公章。合同金额 5万元以上的由单位负责

人签订合同，加盖街道办事处公章。

第八条 合同承办部门应当优先使用合同示范文本订立政府



合同，确有需要的，可以另行补充约定。

第九条 合同确需变更、修改、废止的，需报经主要领导同

意，经法律顾问审查后，由承办部门组织进行。

第三章 合同的履行

第十条 合同签订后，承办部门应当全面负责合同的履行，

并及时对履行过程中的问题进行处理。

第十一条 承办部门应加强对有关合同履行的动态监督，承

办人应随时了解、掌握本单位合同的履行情况，发现问题及

时处理。否则，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不能完全履行的，街道

将按照相关规章制度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造成街道经济损

失的，依法要求相关人员承担赔偿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

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二条 合同履行过程中，确需变更包括合同履行主体、

标的、履行期限、违约责任、双方权利义务等实质性条款的，

应当就合同变更事项组织与对方当事人订立补充协议。

第四章 合同的管理

第十三条 合同订立后，合同承办部门应当建立合同档案，按

照档案管理的相关规定及时整理、登记、归档相关资料，不

得擅自处理、销毁。各部门应当指定专门的人员负责合同的

档案管理。最后交由党政办备案一份。合同承办部门负责妥

善保管合同谈判、订立及履行过程中产生的全部资料，包括：

（一）合同谈判过程中的相关材料，包括往来函电、谈判工

作计划、谈判备忘录及其他与合同订立相关的会议纪要、视

听资料、电子邮件等；

（二）对合同对方当事人的调查报告及相关资料；

（三）合同文本及附件；

（四）合同履行过程中订立的相关补充协议、变更协议；

（五）相关审批材料；

（六）法律审查意见及相关部门的意见；



（七）合同履行台帐；

（八）合同争议的处理情况记录及相关法律文书；

（九）其他需要归档的材料。

第五章 责任追究

第十四条 凡未经街道办事处授权，擅自签订合同的，其所

造成的任何法律后果，由各部门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承担全

部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2年 8月 1日起实施。

嘉山路街道街道办事处

2022年 7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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